	單位
	工作項目
	空運進口報單副本之核發
	編號
	8-1-06

	高雄機場分關
	法

令

依

據
	1.稅法第39條。

2.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辦法第3條。


	標準（合理）作業程序
	    (1)受理核發進口報單副本申請
5分

↓

   (2)電腦列印報單副本
2分

↓

    (3)打    印
1分

↓

     (4)報關人簽領
1分

↓

       合    計

9分



	辦理時應注意事項
	1.進口報單副本第2聯及第3聯徵收規費100元，第5聯免收規費。

2.本分關自85年11月1日起開始列印進口報單副本第2聯嗣後報關不必檢附進口副報單，惟超過2個月再申請者，仍應檢附報單副本，並由股長覆核。

3.高科技貨品抵達證明免徵規費，但須檢附國貿局簽發之國際進口證明書。

4.自87年元月1日起欲申辦無紙化報單之進口報單副本者，於放行後2個月內申辦者，自申請日起5日內核發，於放行後2個月申辦者，自申請日起10日後核發。
5.網路申請案件，放每日早上9時30分及下午1時30分各收件一次。

	使

用

書

表
	進口報單副本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